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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与肿瘤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 

2026 年度开放课题申报指南 

 

神经与肿瘤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原为转化医学与创新药

物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2015 年获科技部批准建设，2021 年正式通过国家五年建设期验

收。2023年 2月通过重组验收并更名为“神经与肿瘤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实验

室聚焦于神经疾病与恶性肿瘤，以研发原创药物为主要目标，攻克新药靶确证和先导物

发现中存在的技术难点，主要研究方向神经疾病、恶性肿瘤领域的新药靶确证、先导物

发现和成药性优化。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要求，实验室现发布

2026 年度开放课题申请指南，相关要求参见《神经与肿瘤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开

放课题管理办法》（2026年），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 资助范围   

为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合作交流力度，聚焦神经疾病与恶性肿瘤领域原创新药研

发，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实验室面向全国设置开放课题，集聚国内外优秀科研人才与

实验室合作开展高水平研究，支持与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相关的基础研究项目，并鼓励

应用基础和交叉学科研究，促进重大科技成果产出。资助范围涵盖五大科学领域：神经

科学、肿瘤科学、药学科学、诊断与转化科学、精神与睡眠医学科学，各领域具体资助

方向详见附件 1-5。 

二、 资助类别 

2026年度开放课题共分为五大类：一般项目（5万元/项）、青年项目（10万元/项）、

面上项目（20万元/项）、重点项目（40万元/项）、重大项目（80万元/项）。项目研究期

限一般为 2年，重点项目、重大项目研究期限最长不超过 3年，可根据研究需要在期限

内合理安排进度。 

 

三、 申请要求 

（一）申请资格 

1．一般项目 

申请人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拥有参与基础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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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备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验。 

2．青年项目 

申请人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申请当年 1月 1日男性未满

45周岁[1981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未满 48周岁[1978年 1月 1日（含）

以后出生]，拥有参与基础研究课题或具备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验。 

3．面上项目： 

申请人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其研究课题具备良好的前期

工作基础，学术特色鲜明，聚焦于关键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研究与创新。 

4．重点项目 

申请人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选题旨在推动医药科技成果的

有效转化，以满足临床需求并促进适宜技术的广泛普及。具备卫生健康领域课题研究经

历者，将给予优先考虑。  

5．重大项目 

申请人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有申报项目相关的研究经历和

研究积累、完成项目的良好信誉，需提供至少 1篇正式发表的申报项目前期研究论文。 

（二）申请程序   

开放课题项目实行无纸化申请。申请人通过实验室开放课题信息系统进行提交，系

统访问地址为：https://grants.sklsim.com。申请接收时间为 2026年 5月 29日－7 月 28

日 16时。申请人在提交项目申请前，应当就申请材料全部内容征得主要参与者和合作

研究单位同意。申请人应当在申请截止时间（2026年 7月 28日 16时）前通过信息系

统逐项确认提交申请书及附件材料。申请人及所在单位负责人应当在申请书盖章页（申

请人及所在单位意见）签字盖章。合作研究单位应当在申请书盖章页上加盖公章。签字

盖章的信息需在信息系统中提交。对于未按照上述要求提供签字盖章材料的，实验室将

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实验室将对申请书进行初审，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根据择优资助的原则，确定批准

资助课题。由实验室管理办公室通知获得资助的申请人，确保开放课题设置合理和评审

公平、公正、公开。 

（三）其他 

1．论文署名要求 

依托本实验室经费支持的开放课题，发表论文时，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署名须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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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中英文名称（中文：神经与肿瘤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英文：State Key 

Laboratory of Neurology and Oncology Drug Development）。 

2．课题联系人规定 

为保障课题顺利推进与后续管理，每项开放课题宜有一名本实验室固定人员作为

联系人，负责协调联络；若无，实验室将在课题立项后为其配备联系人。 

3．申请资格限定 

本实验室固定人员不得申请开放课题。 

4．个人申请限制 

每位申请人同年仅可申请 1 项开放课题，课题存续期内不可再申请。 

5．依托单位约束 

每个依托单位同年申请同一类别开放课题不超过 5 项。 

6．资金配套鼓励 

允许依托单位为获立项课题提供配套资金，配套比例不低于 1:1。 

7．AI 生成说明 

允许申请人在撰写申请书时，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跟踪研究动态、收集整理参

考文献，必须由人工核实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信息和参考文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申请

人应当对使用的生成内容负责，应当全面如实声明使用情况，按照《人工智能生成合成

内容标识办法》《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2023）》等国家有关规定对相关内容进行标

识，标识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在文本的起始和末尾适当位置添加相应的文字提示等。不

得使用由生成式人工智能直接生成的申请书，不得使用未经核实的生成内容。 

四、联系方式    

邮箱地址：skl@sklsim.com 

联系地址：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699－18号 

                              


